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区政府直属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现将《广州市荔湾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若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区科工商信局反馈。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18年2月27日
（联系人：陈依弘，联系电话：020—81243929）
 
广州市荔湾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粤发〔2014〕12号）《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穗字〔2015〕4号）《广州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穗府办〔2016〕12号）《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荔府办〔2017〕63号）精神，为推动我区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高新技术企业，指企业住所（注册地）设荔湾区的并实际运营，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章  扶持标准
第三条 落户奖励：2017年1月1日后新迁入荔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20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实际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四条 认定奖励：对2017年1月1日后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且年营收超过5000万元（含）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租金补贴：在我区科技创新园区注册并实际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依据区相关园区政策享受科技创新园区创新型企业场租补贴扶持。
第六条 研发补贴：我区高新技术企业可按照广州市研发经费后补助政策享受年度研发费总量补贴和按照我区研发经费后补助政策享受年度研发费增量补贴。
第七条 人才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重点人才，可根据《荔湾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创业发展优惠服务办法》（荔府办〔2015〕11号）优先推荐参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优秀管理团队。被认定或评定为市、区高层次人才的，可享受市、区各项人才扶持政策和优惠待遇。高新技术企业重点人才，可根据市、区相关政策规定，由区科技主管部门优先推荐享受人才入户政策。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八条 本办法所需资金由区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纳入年度科技经费支持范围。由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当年工作需要会同区财政局制定资金使用计划，在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发布申报指南，明确专项资金申报条件、材料要求、申报流程等。
第九条 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申请，组织审核、评审、报区政府审批，会同区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具体项目使用计划，负责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并对资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条 区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年度专项资金预算，会同区科技主管部门下达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并办理资金拨付，对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绩效评价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检查监督。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和资金分配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二条 对企业弄虚作假骗取资助、奖励或补贴资金的行为，依程序撤销资助、奖励或补贴资格，依法追缴资助、奖励或补贴资金，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可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区科技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在区政府网站公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申报指南、分配结果、投诉处理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第十四条 申请本办法落户奖励和认定奖励的科技企业，应承诺在享受本办法财政奖励之日起5年内不改变在荔湾的纳税的义务，不迁离荔湾区。如有违反，应退回相应的扶持资金。
第十五条 区科技主管部门应在向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拨付扶持资金后，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企业所在街道通报享受扶持的企业名单。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企业所在街道根据企业名单做好监管，发现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承诺中的情况，应及时通报区科技主管部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8年4月14日起试行，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届满或政策法规依据变化的，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